温州市瓯海区总工会文件
温瓯总工〔2011〕20号


关于组织区级以上工会先进疗休养活动的
通      知

各镇（街道）、开发区总工会、各工会工委，教育工会，有关基层单位工会：

2010年，我区工会在区委、区政府和上级工会的领导下，全区扎实开展各项工作，较好地完成了各项工作，涌现出一批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。为了激励先进、鼓舞斗志，推动今后工作，经研究决定,组织2010年度区级以上先进个人和先进集体代表进行休养活动,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休养时间、地点

2011年4月25日到4月29日，共5天,郑州工人休养院。

二、休养对象

1、2010年度被评为区级以上优秀工会积极分子,女职工工作积极分子,先进工会工作者。

2、2010年度荣获区级以上“职工之家”，工会先进集体的代表。

3、2010年度荣获区级以上女职委、工会财务、职工技协的先进集体代表和先进个人。
三、休养经费

本次休养活动预收休养费每人3920元（含往返交通费）。休养费用按省财政厅、省总工会有关文件和区财政局（温瓯财〔2002〕43号文件规定），返回统一结算，凭发票向所在单位报销，并请基层工会务必于动作4月15日前以转帐形式汇入瓯海区职工疗休养资金专户，帐号：1103032601201000023248，开户行：瓯海农村合作银行将军支行，同时将汇入帐单送交区总工会,财务室开具发票。

四、注意事项：

（一）请各镇（街道）、开发区总工会、各工会工委通知本辖区符合参加休养的先进单位及个人。

（二）参加休养的同志要根据休养时间提前安排好本职工作，按照自愿原则报名参加，并按要求填写《区职工休养登记表》（见附件）。

（三）因休养行程中安排乘坐飞机等交通工具，参加休养人员必须保证身体健康，无传染病、心脑血管等疾病。

（四）参加休养人员要听从指挥，服从安排，不得擅自离团单独行动且要随身携带好身份证。

（五）凡参加休养的同志需经本单位同意，区管干部参加休养，由本人征得区委区府分管领导同意签章后方可参加休养。

（六）各基层工会请将《温州市瓯海区职工休养登记表》于  4月15日前上报区总工会233室组宣部（电话：88508070）。

（七）请参加休养活动的同志，于4月 22日下午3时正到区府二楼西首会议室参加休养会议。

附：温州市瓯海区职工休养登记表

荣获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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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瓯海区职工休养登记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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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注意
	1、患有传染病或其他严重疾病者，不能参加休养。

2、在休养期间要自觉遵守休养的规定，服从统一安排。

3、此表一式二份（可复印），一份留底备案，一份上报区总工会。
4、本表格可以到瓯海工会网www.ohgh.org：“首页”  “资料中心”  “使用表格”中下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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